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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机构能自由地飞翔吗？ 

自从重锤新政《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

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以来，很多有志于民办学

前教育的投资人，以及有志于将已有民办学前教育

交付于公开市场的举办者们纷纷感叹冬天来了。一

时之间，民办学前教育到底能走多远的疑问甚嚣尘

上。于是有人发现托育产业可能是个蓝海，因为：

第一、托育可以为学前教育输送生源，拉长产业链；

第二、托育不需要办学许可证；第三、托育的主管

部门不明确，监管不严；第四、家长对托育的期望

值不高，不指望学什么，只是期望孩子有人看即可，

行业门槛很低。于是托育机构也逐渐成为社会资本

重点关注的领域。一时之间，托育产业市场风起云

涌，例如某个品牌的托育机构号称以每月十几家机

构的速度在火速扩张发展。 

托育关系到每个人的心上，它真的可以自由地

飞翔吗？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曾

强调，托育问题是我们在发展经济、持续改善民生

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目前社会上

存在着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量增大，但托育机构

的服务质量不高、监管措施不完善的矛盾，急需相

关部门出台政策明确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和监管

措施。 

2019 年 4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9〕15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这是国家层面上首个针对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指导意见，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以下简称

“托育机构”）以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以下简称“托

育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指导意见》

主要讲了什么？国家对托育机构的发展是以限制

为主，还是要鼓励扶持？对托育机构的发展会产生

哪些影响？一起来看看我们画的重点。 

一、《指导意见》的主要内容 

(一) 明确服务的范围 

《指导意见》明确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对象是

“3 岁以下婴幼儿”，与《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

的幼儿园招生对象为“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截

然分开。 

(二) 基本原则 

《指导意见》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家庭

为主，托育补充，明确了儿童监护抚养是父母的法

定责任和义务，婴幼儿照护服务只是起到为家庭提

供科学养育指导以及为照顾婴幼儿有困难的家庭

提供服务的作用；二是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婴幼

儿照护服务仍然是优先支持普惠性；三是安全健康，

科学规范，强调了国家最大限度地保护婴幼儿的安

全和健康的决心，这也意味着国家将对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四是属地管理，分类指

导，意即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各项监管政策要以地方

政府制定为主，既可以作为营利性机构，也可以作

为非营利性机构。 

(三) 发展目标 

《指导意见》分别提出了 2020 年和 2025 年

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2020 年的发展目标主要是初

步建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

范体系，弥补法律空白，使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

设立、运营以及政府对其的监管措施都有法可依。

2025 年的发展目标是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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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关的监管措施也将更加

完善。 

(四) 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有望成为小区公建

配套设施 

《指导意见》指出新建和已建成的居住区，新

建小区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验收、同

步交付使用，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无婴幼儿照护

服务设施的，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

建设。《指导意见》还明确了小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

施建设的标准和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2019 年

8 月底前制定。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我们可

以预期，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有望成为住宅小区的

公建配套设施。那么，接下来是否就意味着成为小

区配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将会比照小区配套

幼儿园必须办成非营利性的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 

(五) 明确了设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只需向

卫健委备案登记 

《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社会力量举办的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采取备案登记制度，即非营利性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在机构编制部门或民政部门注

册登记、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在市场监管部

门注册登记完成后，再向卫生健康部门备案，而无

需取得“办学许可证”。针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实

行备案登记制度，有人会问这会不会导致服务机构

出现质量问题，监管过于宽松？《指导意见》给我

们的答案是：不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

在 5 月 10 日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以下简称“吹风

会”）上明确表示，实行备案制是落实“放管服”

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不进行行政许可不等于放松

监管，相反，这要求行政部门管理要到位，服务更

要到位。 因此《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多种监管措

施，包括地方政府负主要的安全监管职责、17 个部

门和单位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进行联合监管、实

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对虐童等行为零

容忍，对相关个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实行终身禁入”、

信息公示制度、质量评估制度等等。 

《指导意见》还明确国家对于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的建设提供多种保障措施，包括政策支持、用

地保障、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信息支撑、社会支持

五个方面，其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和非营利性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

录》的，可采取划拨方式予以保障。 

大家都非常关注国家卫健委将采取哪些措施

来保障《指导意见》落到实处？吹风会上于主任表

示将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尽快制定出台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并且要加强宣

传培训，开展试点示范。 

二、地方政府相关规定 

国家层面对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和监管办法

虽然尚未出台，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先于国家对

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作出相应的管理规范，例如上

海，它的相关规定就非常具有参考意义。我们可以

参照上海市已经出台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

办法，提前感受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监管的强度。 

2018 年 4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上海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沪府办规〔2018〕12 号）（以下简称“《上海市

管理办法》”）和《上海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

置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上海市设置标准》”），

对托育机构的选址要求、人员设置、班级规模、监

管措施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一) 选址要求 

托育机构的选址和建筑设计应当以保障安全

为原则，同时要满足： 

1、 避开加油站、医院、污水处理站、公共娱

乐场所等污染源或者不利于幼儿身心健康的场所； 

2、 建筑要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

范》； 

3、 幼儿生活用房不得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4、 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360 ㎡，且幼儿人均建

筑面积不低于 8 ㎡； 

5、 尽可能为幼儿提供户外活动场所，面积不

宜低于 60 ㎡，且应做好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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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举办者租用场地的，租赁期限自申请开办

托育机构之日起不得少于 3 年。 

(二) 功能要求 

房屋建筑由幼儿活动用房、服务用房、附属用

房三部分组成。全日制、半日制托育机构的幼儿活

动用房包括班级活动单元、综合活动室等。计时制

托育机构的幼儿活动用房包括生活区与游戏活动

区。托育机构的服务用房包括保健观察室、晨检处、

幼儿盥洗室（含淋浴功能）、洗涤消毒用房等。附属

用房则包括厨房（非自行加工膳食的则为配餐间）、

储藏室、教职工卫生间等。 

(三) 供餐要求 

自行加工膳食的全日制托育机构应设不低于

30 ㎡的厨房，不自行加工膳食但提供午餐的全日制

托育机构应设不低于 8 ㎡的配餐间。若用餐人数超

过 50 人的，需执行本市食品经营许可中关于幼托

机构食堂的要求。半日制、计时制提供点心的，应

设不低于 8 ㎡的配餐间。 

(四) 卫生、安全问题防范 

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前，应当在指定的医疗卫

生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凭健康检查合格证明方可入

托。除此之外，托育机构应当建立健康检查制度，

每日对入托的婴幼儿进行晨检和午检。在卫生保健

人员的配置上也有要求，如果是 50 人以下的规模

需要配置一个兼职的卫生保健人员，50-100 人规模

的要配置一个专职的卫生保健人员，100-140 人规

模的要配置一个专职和一个兼职的卫生保健人员。

最后，托育机构还需要做好食物过敏幼儿的登记，

食品需留样 48 小时，全日制托育机构应当每周向

家长公示幼儿食谱。 

(五) 班级规模 

全日制或半日制托育机构每班只能招收 2-3 岁

的幼儿15-20人，或者18-24个月的幼儿10-15人；

计时制托育机构每班只能招收 2-3 岁的幼儿 11-20

人，或者 18-24 个月的幼儿 5-10 人。托育机构需

根据幼儿人数和服务居住人口设置班级个数，全日

制或半日制托育机构最多设置 7 个班级，计时制托

育机构最多设置 4 个班级。 

(六) 人员设置 

《上海市设置标准》对托育机构人员设置要求

极高，规定所有的托育机构从业人员都须取得从业

资格证书，在上岗前需要接受培训，在职后也要定

期培训。托育机构的负责人须同时具有教师资格证

和育婴员四级及以上证书，有从事学前教育管理工

作 6 年及以上的经历。育婴员、保育员、财务管理

人员、卫生保健人员、保安员等人员都须取得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 

除此之外，每班应当配备育婴员和保育员（合

称“保育人员”），其中育婴员不少于 1 名。2-3 岁

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 7∶1，18-24 个月

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 5∶1，18 个月以

下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 3∶1。托育机构

应至少有 1 名保安员在岗。 

(七) 监督管理 

《上海市管理办法》明确了托育机构法定代表

人和托育点举办者是机构安全和卫生保健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并规定了多种监管措施，包括：市、

区、街镇三级联动的综合监管机制、日常检查机制、

归口受理和分派机制、违法查处机制、诚信评价机

制、行业自律机制、托育服务信息管理平台监管等。 

《上海市管理办法》还对托育机构的收费和财

务管理进行规定。托育服务收费由托育机构自行制

定，但应当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及退费办

法等，伙食费用应当专款专用，对中途退出托育机

构的幼儿，应当提供代办费使用明细账目。在财务

管理方面，托育机构应当建立财务、会计和资产管

理等制度，接受财政、审计、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社

会各方面的监督检查。 

三、结语 

鉴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0-3 岁的婴幼儿本

来就是最脆弱的服务对象，照护服务稍有疏忽或违

规，都极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其实从

事托育服务的难度更大，责任也更大，那么对其监

管也应更加严格。虽然国家层面的托育机构设置标

准和监管办法还未出台，参考《上海市管理办法》

和《上海市设置标准》对托育机构高要求的设置标

准和高强度的监管措施，以及《指导意见》多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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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基本原则和对违法行

为“零容忍”的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层面

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一定会非常严格。因此，设立

托育机构虽然不需要行政许可，但并不意味着托育

机构可以像以往一样自由地飞翔，我们认为托育机

构将面临着来自地方政府、17 个部门和单位、社会

公众多种方式的监督措施，以及越来越严格的监管

政策。正所谓“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

楼”。但无论如何，托育机构的发展都应该按照儿

童优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婴幼儿，确保婴幼

儿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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